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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贸易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令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海 关 总 署 第38号 现将《重要工业品进口配

额管理实施细则》予以公布，自2002年11月10日起施行。 国

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主任 李荣融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部长 石

广生 海 关 总 署 署长 牟新生 二○○二年十月十一日 重要工

业品进口配额管理实施细则 （国家经贸委 外经贸部 海关总署

） 第一条 为规范重要工业品进口管理，促进公平贸易，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重要工业品是指成品油和汽车轮胎，进口

配额管理商品税号目录见附件一。 第三条 国家经贸委会同外

经贸部负责对全国的成品油和汽车轮胎进口配额工作进行指

导、协调和管理。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经贸

委（经委）会同同级外经贸委（厅、局）负责本地区重要工

业品进口配额的协调和管理工作，负责进口配额的检查、监

督。国务院有关部门指定的行政管理机构负责本部门重要工

业品进口配额的协调和管理工作，负责进口配额的检查、监

督（上述各地区、各部门管理机构以下统一称为“授权进口

配额管理机构”。详细名单见附件二）。 第四条 以下贸易方

式进口重要工业品均按本办法管理：1.一般贸易进口；2.边境

小额贸易进口；3.补偿贸易进口；4.易货贸易进口； 5.捐赠进

口；6.租赁进口；7.寄售进口；8.外商投资企业生产内销产品

用进口。成品油包括加工贸易方式进口。 第五条 国家经贸委



会同外经贸部负责编制年度全国重要工业品进口配额总量和

分配方案。 配额申请单位应当在每年8月1日至8月31日向授权

的进口配额管理机构提出下一年度配额申请。下一年度的配

额应在每年10月31日前分配完毕。 第六条 配额持有者未使用

完其持有的年度配额，应当在每年9月1日前将未使用完的配

额交还，由国家经贸委会同外经贸部在自9月1日起的10个工

作日内进行再分配。未按期交还并且在当年年底前未使用完

的，相应扣减其下一年度配额。 第七条 进口实行进口配额管

理的重要工业品，各地区由所属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

单列市经贸委（经委）签发《重要工业品进口配额证明》，

并由同级外经贸委（厅、局）加盖专用章；各国务院有关部

门由所属部门指定的行政管理机构签发《重要工业品进口配

额证明》。 第八条 外商投资企业进口成品油，由省级外经贸

委（厅、局）签发《外商投资企业进口配额证明》，并由同

级经贸委（经委）加盖专用章；外商投资企业进口汽车轮胎

，由国家经贸委将计划总量切块给外经贸部，由省级外经贸

委（厅、局）签发《外商投资企业进口配额证明》（以下将

《重要工业品进口配额证明》、《外商投资企业进口配额证

明》简称为进口配额证明，式样见附件三）。 第九条 进口经

营者凭进口配额证明，向外经贸部授权的许可证发证机构申

领进口许可证。发证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

发放进口许可证。海关凭进口许可证验放。外汇指定银行凭

进口许可证办理外汇兑付。 第十条 进口配额证明的有效签章

为国家经贸委统一制发的“重要工业品进口配额专用章”，

和外经贸部统一制发的“重要商品进口登记专用章”、“外

商投资企业进口审核专用章”，式样见附件四。 第十一条 对



于不属于售汇范围的国外贷款、捐赠、援助、补偿贸易、租

赁贸易、易货贸易等方式进口的，不发放进口许可证和进口

配额证明付汇联，由进口（发证）管理机关留存。 第十二条 

进口配额证明有效期为6个月。超过有效期限需继续签订合同

的，需到原发证机关重新办理进口手续，同时交回原进口证

明。 第十三条 各授权进口配额管理机构要做好本地区、本部

门重要工业品进口管理工作，跟踪进口商品的订货、到港情

况，并于每月10日前将上月进口证明发证情况上报国家经贸

委、外经贸部。 第十四条 重要工业品的进口许可证发放和管

理，以及成品油进口经营管理等按外经贸部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各进口管理机关要认真执行国家进口管理的有关规

定，严格加强对印章和登记证明的使用、保管。进口管理机

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根据情节轻

重给予行政处分；触犯法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

条 本细则由国家经贸委、外经贸部负责解释。此前有关规定

凡与本细则规定不一致的，以本细则为准。 第十七条 本细则

自2002年11月10日实施。 附件：一、重要工业品进口配额管

理税号目录 二、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授权的进口配额管理机

构 三、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授权的进口配额管理机构 四、《

重要工业品进口配额证明》、《外商投资企业进口配额证明

》式样 五、“重要工业品进口配额专用章”印模式样、“重

要商品进口登记专用章”印模式样、“外商投资企业进口审

核专用章”印模式样 附件一： 重要工业品进口配额管理税号

目录 一、成品油 27101110 车用汽油及航空汽油 27101120 石脑

油 27101190 其他汽油馏份 27101911 航空煤油 27101912 灯用煤

油 27101921 轻柴油 27101922 5-7号燃料油 27101929.10 蜡油



，350摄氏度以下馏出物体积小于20％，550摄氏度以下馏出

物体积小于80％ 27101929.20 重柴油 27101929.90 其它柴油及燃

料油 二、汽车轮胎 40111000.10 机动小客车用新的充气子午线

轮胎（橡胶 轮胎，包括旅行小客车及赛车用） 40111000.90 机

动小客车用新充气非子午线轮胎（橡胶 轮胎，包括旅行小客

车及赛车用） 40112000.11 客或货运车用新的充气子午线轮胎

（指机动车辆用橡胶轮胎，断面宽度>=24英寸） 40112000.19 

客或货车用新的其他充气橡胶轮胎（指机动车辆用，断面宽

度>=24英寸） 40112000.91 其他客或货车用新的充气子午线轮

胎（指机动车辆用橡胶轮胎） 40112000.99 其他客或货车用新

的充气橡胶轮胎（指机动车辆非子午线轮胎） 附件二： 国家

经济贸易委员会授权的进口配额管理机构 1 国家经济贸易委

员会进出口许可证件服务中心 2 北京市经济委员会 3 天津市

经济委员会 4 河北省经济贸易委员会 5 山西省经济贸易委员

会 6 内蒙古自治区经济贸易委员会 7 辽宁省经济贸易委员会 8 

大连市经济委员会 9 吉林省经济贸易委员会 10 黑龙江省经济

贸易委员会 11 上海市经济委员会 12 江苏省经济贸易委员会

13 浙江省经济贸易委员会 14 宁波市经济委员会 15 安徽省经

济贸易委员会 16 福建省经济贸易委员会 17 厦门市经济发展

委员会 18 江西省经济贸易委员会 19 山东省经济贸易委员会

20 青岛市经济委员会 21 河南省经济贸易委员会 22 湖北省经

济贸易委员会 23 湖南省经济贸易委员会 24 广东省经济贸易

委员会 25 深圳市经济贸易局 26 海南省经济贸易厅 27 广西壮

族自治区经济贸易委员会 28 四川省经济贸易委员会 29 重庆

市经济委员会 30 云南省经济贸易委员会 31 贵州省经济贸易

委员会 32 西藏自治区经济贸易委员会 33 陕西省经济贸易委



员会 34 甘肃省经济贸易委员会 35 青海省经济贸易委员会 36 

宁夏回族自治区经济贸易委员会 3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贸

易委员会 38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经济贸易委员会 39 对外贸易

经济合作部对外贸易司 40 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国际合作

司 41 解放军总后勤部物资油料部 42 信息产业部经济运行司

43 农业部发展计划司 44 国家林业局发展计划司 45 中华全国

供销合作总社 附件三：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授权的进口配额

管理机构 1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2 外经贸部配额许可证事务

局 3 北京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 4 天津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

会 5 河北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 6 山西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

厅 7 内蒙古自治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 8 辽宁省对外贸易经

济合作厅 9 大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 10 吉林省对外贸易经

济合作厅 11 黑龙江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 12 黑龙江省外资

管理局 13 上海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 14 上海市外国投资工

作委员会 15 江苏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 16 浙江省对外贸易

经济合作厅 17 宁波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 18 安徽省对外贸

易经济合作厅 19 江西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 20 福建省对外

贸易经济合作厅 21 厦门市贸易发展委员会 22 厦门市外商投

资工作委员会 23 山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 24 青岛市对外

贸易经济合作局 25 河南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 26 湖北省对

外贸易经济合作厅 27 湖南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 28 广东省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 29 深圳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 30 广西

壮族自治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 31 广西壮族自治区外商投资

管理办公室 32 海南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 33 重庆市对外贸

易经济委员会 34 四川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 35 贵州省贸易

合作厅 36 云南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 37 西藏自治区对外贸



易经济合作厅 38 陕西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 39 甘肃省贸易

经济合作厅 40 青海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 41 宁厦回族自治

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 4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外贸易经济合

作厅 4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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